
关于组织申报常州市教育科学“十三五”规划青年教师 

专项课题的通知 

各级各类学校及有关单位： 

按照常州市教科研管理部门安排和相关通知要求，我区将组织开展常州市教

育科学“十三五”规划青年教师专项课题申报及评审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申报对象： 

我区各级各类学校、教科研机构在岗在编教师。 

二、申报条件： 

申报者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 

   1.主持人及第二主持人年龄均不超过 40 周岁（197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。 

2.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，仍承担各类市级及以上课题或未通过结题鉴定的

课题负责人不得申报。 

3.已备案常州市“十三五”规划第二批课题的主持人原则上不再申报。 

三、申报数量： 

本次申报采取限额申报的方式，在编青年教师超过 20 人的学校可申报两项，

其余各校限报一项。 

四、申报及立项程序： 

1.拟申报者根据《课题指南》（附件 1）进行选题，认真填写《常州市教育

科学“十三五”规划专项课题申报评审书》（附件 2）、《课题申报活页》（附件 3）。

学校教科研管理部门组织论证，确保课题申报质量。 

2.区教师发展中心组织初评，择优报送 15 项到市教育科学规划办。  

3.市教育科学规划办组织专家评审，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核，经公示后正式公

布立项名单。 

五、材料要求： 

1.《课题申报评审书》一式两份，A4 纸打印装订。《课题申报评审书》在填

写时，可以增加完整页面，但不可改变表格的格式。 

2.《课题申报活页》一式五份，A4 纸打印装订。 

六、申报时间： 

请各校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之前把课题申报材料交武进教育大厦 8007 室，

逾期不再受理。 

七、课题管理： 

青年教师专项课题的管理纳入到常州市教育科学“十三五”规划课题管理系

列。需按照市级课题管理办法进行开题、中期评估、结题活动。具体管理办法参

照《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附件 4） 



 

联系人：武进区教师发展中心 朱老师    联系电话：86312670 

 

武进区教师发展中心教科部 

2019 年 4 月 29 日 


